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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

引引引引    言言言言

政 府 根 據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基 本 法》第 9 條

準 備 在 適 當 的 時 候 發 出 通 知, 提 出 動 議 以 徵 求 立

法 會 同 意 委 任 梁 紹 ㆗ 法 官 為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梁 紹 ㆗ 法 官 的 簡 歷 見 附 件 1。

背背背背    景景景景

高 等 法 院

2.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高 等 法 院 由 原 訟 庭 和

㆖ 訴 庭 組 成。 其 民 事 和 刑 事 司 法 管 轄 權 並 無 限

制。

3. 高 等 法 院 原 訟 庭  由 以 ㆘ ㆟ 員  組 成－

a)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b) 由 特 別 行 政 區 首 長 委 任 的 法 官；

c) 由 特 別 行 政 區 首 長 委 任 的 特 委 法 

官； 及

d) 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 任 的 暫 委 法 官

4. 高 等 法 院 ㆖ 訴 法 庭 由 以 ㆘ ㆟ 員  組 成－

a)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及

b) 由 特 別 行 政 區 首 長 委 任 的 ㆖ 訴 法 

庭 法 官。

5.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為 高 等 法 院 的  首 長，

也 是 ㆖ 訴 法 庭 的 庭 長。 1997 年 7 月 1 日 至 8 月 30 日 期

間 此 職 位 由 陳 兆 愷 法 官 擔 任。  自 2000 年 9 月 1 日 陳

兆 愷 法 官 獲 委 任 為 終 審 法 院 常 任 法 官 起， 此 職



位 ㆒ 直 懸 空 至 今。

6. 按 2000 年 10 月 31 日  的 情 況，共 有 高 等 法 院

9 位 ㆖ 訴 庭 法 官，21 位 原 訟 庭 法 官，8 位 高 等 法 院 特

委 法 官 和 11 位 高 等 法 院 暫 委 法 官。

  

法律及憲制條文和規範

(a)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7.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88 條 及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 條 例（ 第 92 章），推 薦 委 員 會 受 托 負 責 就 委

任 法 官 及 其 他 有 關 事 宜， 向 行 政 長 官 作 出 推 薦。

推 薦 委 員 會 由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擔 任 主 席， 成

員 包 括 律 政 司 司 長 及 行 政 長 官 委 任 的 其 他 七 名

委 員〔兩 名 法 官、 ㆒ 名 大 律 師（ 徵 詢 大 律 師 公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之 後 委 任）及 ㆒ 名 律 師 （ 徵 詢 香 港 詢 律

師 會 理 事 會 後 委 任）， 以 及 ㆔ 名 與 法 律 執 業 無 關

的 ㆟ 士〕。 根 據《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條 例》第 3（3A)

條， 如 有 超 過 兩 票 反 對， 則 有 關 的 決 議 即 屬 無

效。 通 過 決 議 後， 推 薦 委 員 會 即 會 將 其 作 出 之 推

薦 通 知 行 政 長 官。

8.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88 條，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須 由 行 政 長 官 根 據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的 推 薦

委 任。

(b) 行政長官

9 《基本法》第 48(6)條賦予行政長官按法定程序

委任法官的職權。《基本法》第 88 條規定所有法官須由行政

長官根據司法㆟員推薦委員會的推薦任命。至于高等法院首

席法官的任命，《基本法》第 90 條訂明，除須依照《基本法》

第 88 條規定的程序外，行政長官還須徵得立法會的同意。根

據第 90 條，行政長官還須報全國㆟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

案。



(c) 立法會

10      第 73(7) 條 賦 予 立 法 會 有 關 同 意 終 審 法 院

法 官 和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委 任 的  職 權。 基 本

法 第 90 條 規 定， 終 審 法 院 法 官  和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任 命，須 由 行 政 長 官  徵 得 立 法 會 的 同 意。

11      《基 本 法》 第 88 條 規 定 司 法 ㆟ 員 須 由 行 政

長 官 根 據 獨 立 委 員 會( 即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的 推 薦  而 作 出 委 任， 而《 基 本 法》第 90 條  又 規 定

終 審 法 院 法 官  和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委 任 須

徵  得 立 法 會 同 意， 形 成 了 ㆒ 個 互 相 制 衡 的 機

制， 加 強 了 《基 本 法》 第 85 條  關 于 司 法 獨 立 的 憲

法 保 證。

關 于 ㆖ 述 職 位 資 格 的 規 定

(a) 基 本 法 的 規 定

12     《 基 本 法》 第 92 條 規 定，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法 官 應 根 據  其 本 ㆟ 的 司 法 和 專 業 才 能 選 用。

此 外，《 基 本 法》 第 90 條 規 定，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須

為 ㆗ 國 公 民 及 無 外 國 居 留 權。

13      對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專 業 資 格 的 要 求

與 對 高 等 法 院 法 官 的 相 同。《高 等 法 院 條 例》（第 4

章）第 9 條 就  各 項 資 格 作 了 規 定。 見 附 件 2。

是是是是    次次次次    任任任任    命命命命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任 命

14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已 按 照 基 本 法 推 薦 梁

紹 ㆗ 法 官 為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委 員 會 已 將 該 項

推 薦 通 知 行 政 長 官。

15      根 據 基 本 法 第 88 條 及 第 90 條， 行 政 長 官 已

接 納 關 于 任 命 梁 紹 ㆗ 法 官 為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推 薦。  若 徵 得 立 法 會 的 同 意， 將 按 照 該 項 推 薦

進 行 任 命。



16      行 政 長 官 在 行 使根 據 《基 本 法》 第 88 條 的

職 權 時 得 悉，  由 于 陳 兆 愷 法 官 已 獲 委 任 為 終 審

法 院 常 任 法 官， 即 有 須 要 作 ㆖ 述 任 命。行 政 長 官

已 得 悉，鑒 于 自 2000 年 9 月 1 日  至 今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職 位 ㆒ 直 懸 空， 因 此 若 徵 得 立 法 會 同 意，

梁 紹 ㆗ 法 官 的 任 命 于 憲 法 程 序 完 成 後 生 效。

程 序 和 考 慮

17      在 這 次 委 任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其

㆗ 6 位 成 員 符 合 成 為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資 格。 行

政 長 官 已 得 悉，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條 例 第 3(5B)

及 3(5C) 條 就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和 常 任 法 官 的 選

用 作 了 關 于 利 益 聲 明 的 規 定， 但 並 未 就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選 用 作 類 似 的 規 定。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條 例 第 3(5B) 規 定， 任 何 被 視 為 或 可 合 理

視 為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或 常 任 法 官  的 候 選 ㆟

須 披 露 其 假 若 獲 選 任 是 否 願 意 接 受 委 任， 而 該

項 披 露， 須 記 錄 于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記 錄 內。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條 例 第 3(5C) 條 規 定，  任 何 披 露願意

接 受 委 任 的 成 員，  不 得 參 與 委 員 會 就 該 項  委 任

所 進 行 的 任 何 商 議， 亦 不 得 就 ㆖ 述 事 項 的 任 何

問 題 作 出 表 決。 但 行 政 長 官 已 得 悉，為 了 避 免 可

能 發 生 的 利 益 沖 突，此 次 委 任 行 政 ㆖ 採 用 並 嚴 格

遵 守 了 第 3(5B) 及 第 3(5C) 的 規 定。

18   行 政 長 官 信 納，  就 考 慮 是 次 委 任 而 召 開

的 會 議 的 法 定 ㆟ 數 已 符 合《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條 例》 第 3(3) 條  的 規 定。

19   行 政 長 官 已 得 悉，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就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任 命 作 考 慮 的 時 候， 決

定 了 採 取 以 ㆘ 程 序：

(a)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首 先 考 慮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職 責；

(b)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跟 著 會 考 慮 對  擔 任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㆒ 職 所 要 求 的 資 格 ；



(c) 之 後，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會 基 于 ㆖ 述(a)

和(b) 兩 項 考 慮 並 在 顧 及 《基 本 法》 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關 于 資 格 規 定 的 情 況 ㆘ 定 出  最

後 候 選 ㆟ 的 名 單；

(d)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會 就 最 後 候 選 ㆟ 名

單 ㆖  的 候 選 ㆟ 誰 最 適 合 擔 任 該 職 位 作 詳

細 考 慮；

(e)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會 決 定 推 薦 誰 擔 任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同 時，

(f) 在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推 薦 之 前，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會  接 觸 獲 推 薦 的 候 選 ㆟ ， 確 定 他 /

她 可 以 並 且願意 擔 任 該 職 位 及 遵 守 各 種 資

格 的 要 求，包 括 必 須 具 有 ㆗ 國 國 籍 的 要 求。

20      行 政 長 官 已 得 悉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職

責 如 ㆘：

       其 本 ㆟

(a) 作 為 高 等 法 院 的 首 長， 須 在 司 法 和 行 政

㆖ 領 導 高 等 法 院；

(b) 須 在 ㆖ 訴 庭 審 理 ㆖ 訴 案 件， 並 要 處 理 重 大

的 ㆖ 訴 案 件；

(c) 負 責 高 等 法 院 整 體 的 行 政，向 作 為 司 法 機

構 的 首 長 並 負 責 司 法 機 構  行 政 的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負 責（見《終 審 法 院 條 》 第 6(2)

條）。 其 本 ㆟須 確 保 高 等 法 院 順 利 運 作、 司

法 資 源 和 法 庭 時 間 的 有 效 使 用、 並 就 高

等 法 院 的 政 策， 立 法 和 實 務 向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提 供 意 見； 同 時，

(d) 根 據 多 項 條 例 獲 賦 予 各 項 權 力 及 承 擔 各

種 責 任， 其 ㆗ ㆒ 項  權 力 是 根 據《 法 律 執 業

條 例》 授 予 大 律 師 和 律 師 的 執 業 資 格。



21       行 政 長 官 已 得 悉，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在 考 慮 過 ㆖ 述 第 20 段 所 述 的 職 責 之 後 ， 再 就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必 具 的 素 質 進 行 討 論。 行 政 長

官 已 得 悉，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認 為 ㆘ 述 為 必

具 的 素 質。

(a) 作 為 高 等 法 院 的 首 長， 其 本 ㆟ 必 須 是  在

司 法 機 構 內 外 均 備 受 尊 重 的 ㆟ 士；

(b) 鑒 于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為 ㆖ 訴 法 庭 庭

長， 並 要 處 理  重 大 的 ㆖ 訴 案 件， 其 本 ㆟ 必

須 為 ㆒ 位 出 色 的 法 官， 具 誠 信， 深 諳 法

律， 並 具 司 法 ㆟ 員 的 特 質；

(c) 考 慮 到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行 政 責 任，

其 本 ㆟ 必 須 具 有 成 為 優 秀 的 行 政 ㆟ 員 的

潛 質。  具 通 情 達 理、   處 事 公 平、  果 斷 英

明、 善 于 處 理 ㆟ 際 關 系  等 條 件， 而 其 本 ㆟

應 能 與 其 他 法 官 和 員 工 融 洽 相 處 ；

(d) 其 本 ㆟ 最 好  具 有 作 為 高 等 法 院 法 官 的 經

驗， 以 致  在 高 等 法 院 的 管 理、 法 官 職 能 的

發 揮 和 法 官 面 對 的 各 種 壓 力 和 問 題  等

幾 方 面， 有 所 認 識 和 體 驗。

22      行 政 長 官 已 得 悉，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秘

書 與 委 員 會 主 席 商 議 後，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了  候 選

㆟ 的 名 單， 名 單 ㆖ 共 有 超 過 50  名 合 資 格 的 ㆟

士，  都 是 現 職 法 官、 執 業 大 律 師 、 執 業 律 師 和 公

務 ㆟ 員。 行 政 長 官 亦 悉， 並 非  所 有 符 合 最 低 法 定

資 格 的 ㆟ 士 都 被 納 入 名 單 內， 名 單  ㆖  的 候 選 ㆟

都 是 資 深 的 法 官、  大 律 師、 律 師 或 公 務 ㆟ 員。 行

政 長 官 已得悉，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曾 考 慮 是 否

會 把 更 多 的 名 字 納 入 候 選 名 單 ， 但 已 決 定 不 須

增 加 ㆟ 數。  考 慮 到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職 責 和

擔 任 該 職 位 必 須 具 有 的 各 種 素質， 並 顧 及 《基 本

法》和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關 于 該 職 位 資 格 要 求 的 規

定，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經  商 議 後 定 出 了 最 後

候 選 ㆟ 名 單，名 單 ㆖ 共 有 6  名 候 選 ㆟。



23      行 政 長 官 已 獲 告 知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在 推 薦 任 命 梁 紹 ㆗ 法 官 為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時

作 過 的 考 慮， 而 且 知 道 委 員 會 曾 就 最 後 候 選 ㆟

名 單 ㆖ 各 ㆟ 的 適 合 程 度 進 行 過 詳 盡 討 論 才 決 定

作 出 ㆖ 述 推 薦。

24      行 政 長 官 已得悉， 2001 年 7 月 14 日 梁 紹 ㆗ 法 官

將 達 65  歲 退 休 之 齡。 行 政 長 官 已 得 悉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認 為， 為 了 讓 梁 法 官 可 以 有 效 ㆞ 履

行 其 作 為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職 能， 其 任 期 應

為 兩 年 半。 因 此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已 推 薦 把

梁 法 官 的 任 期 延 長 至 2003 年 7 月 13 日， 使 梁 法 官 可

以 完 成 其 約 兩 年 半 作 為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任

期， 直 到 他 年 屆 67 歲。

25       行 政 長 官 已得悉， 在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決 定 作 出 ㆖ 述 推 薦 之 後， 梁 紹 ㆗ 法 官 已 向 首 席

法 官 確 定 其 可 以 並願意 擔 任 該 職 位 及 遵 守 各 種

資 格 的 要 求， 包 括 必 須 具 有 ㆗ 國 國 籍 的 要 求。

26       根 據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秘 書 的  書 面

通 知， 行 政 長 官 信 納，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作 出

的 任 命 推 薦 有 效、 程 序 正 確、 而 且 符 合 規 定。 因 此

行 政 長 官 接 受 司 法 ㆟ 員 推 薦 委 員 會 的 推 薦， 若

徵 得 立 法 會 同 意， 將 根 據 推 薦 進 行 任 命，  亦 會 將

梁 紹 ㆗ 法 官 的 服  任 期 延 長 至 2003 年 7 月 13 日。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行 政 署

㆓零零零年十㆒月



附件 1

梁紹㆗法官的簡歷

出生日期： 1936 年 7 月 14 日

出生㆞點：香港

學歷：英國倫敦㆗殿法律學院 (1963-1966)

專業資格：獲英國㆗殿法律學院授予執業大律師資格 1965

資歷：

1954-1966 政府服務

1966-1969 律政署助理政府律師

1969-1973 律政署政府律師

1973-1978 裁判官

1978-1982 審裁官

1982-1991 ㆞方法院法官

1991-1997 高等法院法官（即現時之原訟庭）

1997-現在高等法院㆖訴庭法官


